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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19 号——外币折算》解释 

 

   为了便于本准则的应用和操作,现就以下问题作出解释：（1）即期

汇率和即期汇率近似汇率的选择；（2）汇兑差额的会计处理；（3）分

账制记账方法；（4）处于恶性通货膨胀经济中境外经营财务报表的折

算。 

一、即期汇率和即期汇率近似汇率 

本准则第十条规定，外币交易应当在初始确认时，采用交易发生

日的即期汇率将外币金额折算为记账本位币金额；也可以采用按照系

统合理的方法确定的、与交易发生日即期汇率近似的汇率折算。本准

则其他相关条款也使用了即期汇率、即期汇率近似汇率。 

“即期汇率”通常是指当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外汇牌价

的中间价。企业发生的外币兑换业务或涉及外币兑换的交易事项，应

当以交易实际采用的汇率，即银行买入价或卖出价折算。 

即期汇率近似汇率是“按照系统合理的方法确定的、与交易发生

日即期汇率近似的汇率”，通常是指当期平均汇率或加权平均汇率等。 

通常情况下，企业应当采用即期汇率进行折算。汇率波动不大的，

也可以采用按照系统合理的方法确定的、与交易发生日即期汇率近似

的汇率折算，但前后各期应当采用相同的方法确定当期的近似汇率。 

二、汇兑差额的会计处理 

本准则规定，在资产负债表日，企业应当分别外币货币性项目和

外币非货币性项目进行处理。 

（一）外币货币性项目 

货币性项目，是指企业持有的货币资金和将以固定或可确定的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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额收取的资产或者偿付的负债。货币性项目分为货币性资产和货币性

负债。货币性资产包括现金、银行存款、应收账款、其他应收款、长

期应收款等；货币性负债包括应付账款、其他应付款、长期应付款等。 

对于外币货币性项目，应当采用资产负债表日的即期汇率折算，

因汇率波动而产生的汇兑差额作为财务费用，计入当期损益，同时调

增或调减外币货币性项目的记账本位币金额；需要计提减值准备的，

应当按资产负债表日的即期汇率折算后，再计提减值准备。 

（二）外币非货币性项目 

非货币性项目，是货币性项目以外的项目，包括存货、长期股权

投资、固定资产、无形资产、实收资本、资本公积等。 

1．对于以历史成本计量的外币非货币性项目，除其外币价值发

生变动外，已在交易发生日按当日即期汇率折算，资产负债表日不应

改变其原记账本位币金额，不产生汇兑差额。 

2．对于外币价值发生变动的外币非货币性项目，其价值变动计

入当期损益的，相应的汇率变动的影响应当计入当期损益；其价值变

动计入所有者权益的，相应的汇率变动的影响应当计入所有者权益，

如交易性金融资产（债券）等。 

例如：国内甲公司的记账本位币为人民币。20×7 年 12 月 2 日以

30 000 港元购入乙公司 H 股 10 000 股作为短期投资，当日汇率为 1

港元=1.2 元人民币,款项已付。20×7 年 12 月 31 日，由于市价变动，

当月购入的乙公司 H 股变为 35 000 港元，当日 1 港元=1 元人民币。 

20X7 年 12 月 2 日，该公司应对上述交易应作以下处理： 

借：交易性金融资产       36 000（30 000×1.2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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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贷：银行存款             36 000（30 000×1.2） 

由于该项短期股票投资是从境外市场购入、以外币计价，在资产

负债表日，不仅应考虑其港币市价的变动，还应一并考虑汇率变动的

影响，上述交易性金融资产以资产负债表日的人民币 35 000（即 35 

000×1）入账，与原账面价值 36 000 元（即 30 000×1.2）的差额为 1 000

元人民币，计入公允价值变动损益。相应的会计分录为： 

借：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       1 000 

    贷：交易性金融资产            1 000 

1000 元人民币包含甲公司所购 H 股公允价值变动以及人民币与

港币之间汇率变动的双重影响。 

（三）外币投入资本不产生汇兑差额 

外币投入资本属于外币非货币性项目，企业收到投资者以外币投

入的资本，采用交易日即期汇率折算，不再采用合同约定汇率折算，

外币投入资本与相应的货币性项目的记账本位币金额之间不产生外

币资本折算差额。 

三、分账制记账方法 

金融保险企业的外币交易频繁，涉及外币币种较多，可以采用分

账制记账方法进行日常核算。资产负债表日，按本准则第十一条的规

定分别货币性项目和非货币性项目进行调整。 

采用分账制记账方法，只是账务处理方法不同，但其产生的汇兑

差额的确认、计量的结果和列报，应当与统账制处理结果一致。 

四、处于恶性通货膨胀经济中的境外经营财务报表的折算 

处于恶性通货膨胀经济中境外经营财务报表的折算，应当遵循本

准则第十三条的规定。“恶性通货膨胀经济”，通常按照以下特征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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判断： 

（一）三年累计通货膨胀率接近或超过 100%； 

（二）利率、工资和物价与物价指数挂钩； 

（三）一般公众不是以当地货币、而是以相对稳定的外币为单位

作为衡量货币金额的基础； 

（四）一般公众倾向于以非货币性资产或相对稳定的外币来保存

自己的财富，持有的当地货币立即用于投资以保持购买力； 

（五）即使信用期限很短，赊销、赊购交易仍按补偿信用期预计

购买力损失的价格成交。 


